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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近零碳排放区试点建设实施方案

根据《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深圳率先打造美丽中国典范规

划纲要（2020—2035 年）》（深先行示范〔2021〕2 号）等文

件要求，为全面深化低碳试点示范，加快推进近零碳排放区

试点建设，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碳达

峰碳中和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始终贯彻新发展理

念，紧紧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双区”建设

重大历史机遇，全面深化各类低碳试点示范，因地制宜、循

序渐进，探索具有深圳特色的“近零碳”建设路径，进一步

促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助力深圳以先行示范标准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

（二）基本原则

分类推进，示范引领。选取减排潜力较大或低碳基础较

好的区域、园区、社区、校园、建筑及企业，有序推进近零

碳排放区试点建设，总结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以点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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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领域多层次推动“近零碳”“零碳”发展，形成示范带动

效应。

因地制宜，综合施策。充分考虑资源禀赋、发展定位等

因素，采取多种对策支持各试点项目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提

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近零碳排放目标与建设方案，着力将近零

碳排放区试点项目打造成绿色低碳发展的集成性、综合性载

体，鼓励有条件的试点项目探索建设零碳排放区。

统筹衔接，创新驱动。统筹兼顾低碳园区、绿色社区、

绿色校园等相关工作和要求，加强衔接，形成合力，着力提

升绿色低碳水平。在减源、增汇等方面进行技术创新示范，

推动准入、核查、信息披露、考核评估等管理机制创新。

（三）工作目标

“十四五”期间，分批推进近零碳排放区试点建设，建

立实施效果动态跟踪评价机制。到 2025 年，完成首批试点

项目建设与验收，总结宣传推广试点建设经验，形成示范带

动效应，建立完善的技术标准与管理体系。持续优化提升建

设效果较好的试点项目，推动碳排放总量逐步降低并趋近于

零，探索零碳排放区建设模式。

二、主要任务

（一）近零碳排放区域试点

遴选若干个区域边界明确、减排潜力较大或低碳基础较

好的城区、新区或重点片区开展近零碳排放区域试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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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区域人均碳排放量和碳排放总量稳步下降为目标，以低碳

经济为发展模式和方向，以低碳生活为理念和行为特征，着

力实施能源、产业、建筑、交通、碳汇等重大工程，形成体

系完备的近零碳排放区域发展模式。

（二）近零碳排放园区试点

遴选若干个减排潜力较大或低碳基础较好的园区开展

近零碳排放园区试点建设。以单位产值或单位工业增加值碳

排放量和碳排放总量稳步下降为主要目标，在保证工业企业

或研发办公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前提下，着力优化园区

空间布局，推进可再生能源利用，严格实行低碳门槛管理，

合理控制工业过程排放，建立减污降碳协同机制，推进创新

发展和绿色低碳发展。

（三）近零碳排放社区试点

遴选若干个减排潜力较大或低碳基础较好的社区开展

近零碳排放社区试点建设。以社区人均碳排放量和碳排放总

量稳步下降为主要目标，着力发展绿色建筑、超低能耗建筑

等节能低碳建筑，提供多层次绿化空间，建设慢行道路，利

用碳普惠机制与各类宣传活动提升居民低碳意识，倡导绿色

生活。

（四）近零碳排放校园试点

遴选若干个减排潜力较大或低碳基础较好的校园开展

近零碳排放校园试点建设。以校园人均碳排放量和碳排放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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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稳步下降为主要目标，构建校园可持续能源体系，降低校

园建筑运营能耗，促进校园用车全面电动化，优化校园绿地

碳汇空间，引导师生绿色出行和低碳生活。将近零碳理念融

入学校教育及技术创新体系，推动碳中和有关人才培养和科

技创新，实现校园可持续发展。

（五）近零碳排放建筑试点

遴选若干个减排潜力较大或低碳基础较好的建筑物开

展近零碳排放建筑试点建设。以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和碳

排放总量稳步下降为主要目标，引导开展建设超低能耗建筑、

近零能耗建筑，着力提升建筑节能水平，实施可再生能源替

代，开展绿色运营，引导购买核证自愿减排量，降低建筑碳

排放。

（六）近零碳排放企业试点

遴选若干个减排潜力较大或低碳基础较好的企事业单

位开展近零碳排放企业试点建设。以单位产值或单位工业增

加值碳排放量和碳排放总量稳步下降为主要目标，着力推进

可再生能源利用、工艺流程低碳化改造、运输工具电动化、

办公场所低碳化改造与运行，带动供应链减碳行动，强化碳

排放科学管理，提升员工低碳意识，降低企业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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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步骤

（一）申报评审阶段（2021 年）

1.组织申报。2021 年在全市开展第一批近零碳排放区试

点项目征集工作。根据试点情况定期开展试点项目的申报评

审工作。项目申报单位可自行或委托有技术实力的专业机构

按照要求编制试点项目创建方案并提交相关材料。

2.项目遴选。市生态环境局会同市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

门组织专家组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遴选出特色鲜明、指标

设置科学、有复制推广价值的试点项目，并对创建方案提出

评审指导意见。项目申报单位根据评审意见进一步完善创建

方案。

3.项目确定。对通过专家评审的试点项目进行公示，公

示期满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正式确定为试点项目。

（二）建设实施阶段（2021 年—2025 年）

1.项目实施。试点项目单位按照创建方案所确定的目标、

任务，建立工作机制，落实工作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完成相

关建设工作。

2.过程跟踪。建立试点项目动态跟踪机制，定期跟进试

点项目单位建设情况，指导解决试点项目建设过程存在的问

题，宣传推广优秀经验做法。

3.验收评价。试点项目单位完成创建方案目标任务并达

到验收要求时，可自行或委托有技术实力的专业机构编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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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报告，提出验收申请。市生态环境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

专家组开展试点项目验收工作，对通过验收的试点项目分别

授予相应的近零碳排放称号。

（三）总结提升阶段（2025 年）

1.总结评估。及时总结试点经验和做法，编制近零碳排

放区试点项目创建导则等相关标准。召开试点项目经验交流

会议，引导更多区域、园区、社区、校园、建筑及企业树立

近零碳排放目标，形成一批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有

影响力的成果。

2.复核提升。对验收通过的试点项目进行定期复核，巩

固近零碳排放区试点项目的实施效果。推动部分运营效果较

好的试点项目持续优化提升，碳排放总量逐步降低并趋近于

零，探索零碳排放区建设模式。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近零碳排放区试点建设工作在市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

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的指导下，由市生态环境局会同市发展改

革委统筹协调实施，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住房建设局、教育

局等有关部门协同推进。各区（含新区、合作区）将近零碳

排放区试点建设作为重点工作长期推进，明确牵头部门，加

强组织协调，鼓励项目申报，落实相关政策，推动项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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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做好资金支持

充分利用各类已有资金政策积极支持近零碳排放区试

点建设，对符合规定的试点项目予以奖励或补贴，鼓励各区

（含新区、合作区）财政对试点项目予以支持。积极引导各

级金融机构为试点项目建设提供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

基金等金融支持，吸引各类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参与试点项

目设计、改造和运营。

（三）强化能力建设

组建由国内外低碳领域知名专家组成的专家团队，负责

试点项目的遴选、评估及验收，并在试点项目实施各阶段予

以技术指导。支持本市相关科研机构、高等院校、行业协会

和事业单位等培育碳排放统计核算、节能环保、低碳发展等

相关业务人才，强化人才队伍建设。

（四）加强宣传推广

加大近零碳排放区试点项目的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各类

媒体平台，集中展示各项低碳技术与方法，全方位宣传近零

碳排放区试点项目创建的重要意义和阶段性成效。依托近零

碳排放区试点项目打造低碳发展公众教育宣传平台，向公众

开放参观，展示我市低碳发展情况和成果，营造积极参与的

社会氛围。

附件：1.深圳市近零碳排放区试点建设指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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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深圳市近零碳排放区试点项目创建方案（编制

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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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深圳市近零碳排放区试点建设指引

（试行）

根据《深圳市近零碳排放区试点建设实施方案》制定本

指引。本指引以区域、园区、社区、校园、建筑、企业为例，

分别从定义、试点申报要求、建设路径建议与碳排放核算方

法等方面指引近零碳排放区试点建设工作。

一、定义

近零碳排放区试点项目是指基于现有低碳工作基础，在

一定区域范围内，通过集成应用能源、产业、建筑、交通、

废弃物处理、碳汇等多领域低碳技术成果，开展管理机制的

创新实践，实现该区域内碳排放总量持续降低并逐步趋近于

零的综合性试点项目。

二、试点申报要求

近零碳排放区试点项目分为区域、园区、社区、校园、

建筑、企业等六大类型。如有未能涵盖的，可以企业法人为

主体申报近零碳排放企业试点项目。

（一）近零碳排放区域试点

1．申报主体

近零碳排放区域试点项目的申报主体为城区、新区或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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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片区的行政主管部门。区域规模较大的，可将其部分区域

作为申报试点范围。

2．创建年限

近零碳排放区域试点项目创建年限为 4 年。

3．创建方案指标体系

表 1近零碳排放区域试点主要指标体系

备注：

[1]申报单位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确定本区域各项指标，鼓励适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单位 参考值 指标类型

碳排放

既有区域碳排放总

量下降率
%

较 2020 年下降

30%以上
核心指标

区域人均碳排放量 吨 CO2/（人•年） ≤3.5 核心指标

能源

可再生能源消费比

重
% ≥5 核心指标

购买绿色电力比例 % ≤30 一般指标

建筑

二星级及以上绿色

建筑面积比例
% ≥50 一般指标

新建民用建筑达到

绿色建筑二星级及

以上比例

% ≥90 一般指标

交通

新建停车场的新能

源汽车充电桩配置

率

% ≥40 一般指标

新能源路灯占比 % ≥20 一般指标

绿地 绿化覆盖率 % ≥35 一般指标

废弃物

人均生活垃圾末端

清运处理量
kg/（人•日） ≤1 一般指标

人均用水量 L/（人•日） ≤160 一般指标

碳抵消

购买中国核证自愿

减排量（CCER）、深

圳碳普惠制核证减

排量占碳排放量的

比例

% ≤5 一般指标

管理
碳排放管理体系 - 建立 核心指标

碳排放监测系统 - 建立 一般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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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增加特色创新性指标；

[2]“可再生能源”为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

海洋能等，其中生物质能指利用自然界的植物、粪便以及城乡有机废

物转化成的能源。对于可再生能源转化而来的电力消费，是指电网电

力外的可再生能源消费电力，主要指试点项目场地内的可再生能源发

电与消费；“购买绿色电力”指通过中国绿色电力证书认购交易平台

或其他正规认可的交易平台购买绿色电力并获得证书；

[3]“碳排放管理体系”主要指成立碳排放管理专门机构，明确

职责；建立碳排放统计、核算与考核制度，制作能源统计台账；对主

要碳排放管理人员进行专业技能教育与培训；定期监测审核碳排放目

标指标，制定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确保目标完成。

（二）近零碳排放园区试点

1．申报主体

近零碳排放园区试点项目的申报主体为园区管理委员

会。

2．创建年限

近零碳排放园区试点项目创建年限为 4 年。

3．创建方案指标体系

表 2近零碳排放园区试点主要指标体系

一级指

标
指标名称 单位 参考值 指标类型

碳排放

既有园区碳排放总量下降

率
%

较 2020 年下降

40%以上
核心指标

既有园区单位产值或单位

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下降
%

较 2020 年下降

40%以上
核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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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

标
指标名称 单位 参考值 指标类型

率

能源
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 % ≥10 核心指标

购买绿色电力比例 % ≤30 一般指标

建筑
二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面

积比例
% ≥60 一般指标

交通
园区内绿色交通出行比例 % 100 一般指标

新能源路灯占比 % ≥60 一般指标

绿地 绿化覆盖率 % ≥30 一般指标

废弃物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

用率
% ≥92 一般指标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 ≥92 一般指标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率 % 100 一般指标

碳抵消

购买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

（CCER）、深圳碳普惠制核

证减排量占碳排放量的比

例

% ≤5 一般指标

管理

碳排放管理体系 - 建立 核心指标

碳排放监测系统 - 建立 一般指标

碳披露 -

每年定期对外公

布园区企业碳排

放情况

核心指标

备注：

[1]建议在上表的基础上，可参考深圳市《低碳园区评价指南》

SZDB/Z308-2018、可持续发展社区协会《低碳园区发展指南》、《国家

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标准》HJ 274-2015 相应内容提高要求执行；

[2]申报单位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确定本园区各项指标，鼓励适

当增加特色创新性指标；

[3]“可再生能源”为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

海洋能等，其中生物质能指利用自然界的植物、粪便以及城乡有机废

物转化成的能源。对于可再生能源转化而来的电力消费，是指电网电

力外的可再生能源消费电力，主要指试点项目场地内的可再生能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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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与消费；“购买绿色电力”指通过中国绿色电力证书认购交易平台

或其他正规认可的交易平台购买绿色电力并获得证书；

[4]园区内绿色交通指的是园区物理边界内的交通通行，如园区

内的接驳交通；

[5]“碳排放管理体系”主要指成立碳排放管理专门机构，明确

职责；建立碳排放统计、核算与考核制度，制作能源统计台账；对主

要碳排放管理人员进行专业技能教育与培训；定期监测审核碳排放目

标指标，制定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确保目标完成。

（三）近零碳排放社区试点

1．申报主体

近零碳排放社区试点项目的申报主体为街道办事处（镇

人民政府）、开发商或居住小区物业管理单位。

2．创建年限

近零碳排放社区试点项目创建年限为 3 年。

3．创建方案指标体系

表 3近零碳排放社区试点项目主要指标体系

一级指

标
指标名称 单位 参考值 指标类型

碳排放

既有社区碳排放总量下

降率
%

较 2020 年下降 40%

以上
核心指标

社区人均碳排放量

吨 CO2/

（人·年

）

城市社区：≤0.65

农村社区：≤0.5 核心指标

能源 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 % 城市社区：≥5 核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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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区：≥10

农村社区太阳能热水器

普及率
% ≥60 一般指标

购买绿色电力比例 % ≤30 一般指标

建筑

城市社区二星级及以上

绿色建筑面积比例
% ≥60 一般指标

农村社区推进开展宜居

型示范农房建设
-

开展试点建设,

以点带面推进
一般指标

交通

社区内居民拥有的新能

源汽车占比
% ≥30 一般指标

新建停车场的新能源汽

车充电桩配置率
% ≥40 一般指标

社区内新能源路灯占比 % ≥60 一般指标

绿地 绿化覆盖率 % ≥40 一般指标

废弃物

人均生活垃圾末端清运

处理量

kg/（人•
日）

≤1 一般指标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率 % 100 一般指标

人均用水量
L/（人•
日）

≤120 一般指标

碳抵消

购买中国核证自愿减排

量（CCER）、深圳碳普惠

制核证减排量占碳排放

量的比例

% ≤5 一般指标

管理

碳排放管理体系 - 建立 核心指标

低碳宣传教育活动 次/年

组织相关低碳培训、

承办相关低碳活动，

每年次数≥4次

一般指标

备注：

[1]建议在上表的基础上，可参考国家发改委《低碳社区试点建

设指南》、深圳市《低碳社区评价指南》SZDB/Z 310-2018 相应内容

提高要求执行，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确定本社区各项指标，并适当增

加特色创新性指标；

[2]人口数据采用计算年度的社区常住人口；

[3]“可再生能源”为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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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能等，其中生物质能指利用自然界的植物、粪便以及城乡有机废

物转化成的能源。对于可再生能源转化而来的电力消费，是指电网电

力外的可再生能源消费电力，主要指试点项目场地内的可再生能源发

电与消费；“购买绿色电力”指通过中国绿色电力证书认购交易平台

或其他正规认可的交易平台购买绿色电力并获得证书；

[4]“碳排放管理体系”主要指成立碳排放管理专门机构，明确

职责；建立碳排放统计、核算与考核制度，制作能源统计台账；对主

要碳排放管理人员进行专业技能教育与培训；定期监测审核碳排放目

标指标，制定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确保目标完成。

（四）近零碳排放校园试点

1．申报主体

近零碳排放校园试点项目的申报主体为中小学校、职业

学校和高等院校等。

2．创建年限

近零碳排放校园试点项目创建年限为 3 年。

3．创建方案指标体系

表 4近零碳排放校园试点项目主要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指标名称 单位

参考值

指标类型
中小学校

职高、高等院

校

碳排放

既有校园碳排放

总量下降率
%

较2020年下

降 40%以上

较 2020 年下

降 40%以上
核心指标

校园人均碳排放

量

吨 CO2/

（人·年

）

≤1 ≤1.5 核心指标

能源 可再生能源消费 % ≥10 ≥10 核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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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指标名称 单位

参考值

指标类型
中小学校

职高、高等院

校

比重

购买绿色电力比

例
% ≤30 ≤30 一般指标

建筑
单位建筑面积综

合能耗

kWh/

（m
2
·a）

≤25
高等学校≤45

职业学校≤30
一般指标

交通

校园内绿色交通

出行比例
% 100 100 一般指标

校园内运营车辆

的新能源汽车数

量占比

% 100 100 一般指标

停车场的新能源

汽车充电桩配置

率

% - ≥40 一般指标

校园内新能源路

灯占比
% ≥60 ≥60 一般指标

绿地 绿化覆盖率 % ≥35 ≥35 一般指标

废弃物

人均生活垃圾末

端清运处理量

kg/（人•
日）

≤0.8 ≤0.8 一般指标

生活垃圾分类收

集率
% 100 100 一般指标

人均用水量
L/（人•
日）

≤70

高等学校≤

140

职业学校≤85

一般指标

碳抵消

购买中国核证自

愿减排量

（CCER）、深圳碳

普惠制核证减排

量占碳排放量的

比例

% ≤5 ≤5 一般指标

管理

碳排放管理体系 - 建立 建立 核心指标

碳排放监测系统 - 建立 建立 一般指标

低碳教育 -

依托现有学

科体系渗透

低碳教育，

开设低碳校

园教育课程

开设低碳校园

教育课程，依

托科研优势开

展技术研发、

应用及推广

核心指标

备注：

[1]建议在上表的基础上，可参考《绿色校园评价标准》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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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56-2019、《广东省绿色校园评价标准》DBJ/T 15-166-2019、《公

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耗限额》DB44/T 2267-2021 等相应内容提高要求

执行；

[2]申报单位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确定本校园各项指标，鼓励适

当增加特色创新性指标；

[3]人口数据采用计算年度的师生总人数；

[4]“可再生能源”为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

海洋能等，其中生物质能指利用自然界的植物、粪便以及城乡有机废

物转化成的能源。对于可再生能源转化而来的电力消费，是指电网电

力外的可再生能源消费电力，主要指试点项目场地内的可再生能源发

电与消费；“购买绿色电力”指通过中国绿色电力证书认购交易平台

或其他正规认可的交易平台购买绿色电力并获得证书；

[5]“校园内运营车辆”指校车、公务用车、接驳班车等归属校

园运营管理（含租赁）的车辆；

[6]“碳排放管理体系”主要指成立碳排放管理专门机构，明确

职责；建立碳排放统计、核算与考核制度，制作能源统计台账；对主

要碳排放管理人员进行专业技能教育与培训；定期监测审核碳排放目

标指标，制定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确保目标完成。

（五）近零碳排放建筑试点

1．申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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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零碳排放建筑试点项目的申报主体为建筑项目开发

商、业主或运营管理单位，其中运营管理单位作为申报主体

需提供业主授权证明。

2．创建年限

近零碳排放建筑试点项目创建年限为 3 年。

3．创建方案指标体系

表 5近零碳排放建筑试点项目主要指标体系

指标名称
参考值

指标类型
居住建筑 公共建筑

既有建筑碳排放

总量下降率
较 2020 年下降 40%以上 较 2020 年下降 40%以上 核心指标

单位建筑面积碳

排放量

≤近零碳排放建筑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

（见表 6）
核心指标

建筑综合节能率 / ≥60% 一般指标

建筑本体节能率 / ≥20% 一般指标

可再生能源利用

率
≥8% ≥8%

核心指标

购买中国核证自

愿减排量

（CCER）、深圳碳

普惠制核证减排

量占碳排放量的

比例

≤5% ≤5% 一般指标

购买绿色电力比

例
≤30% ≤30% 一般指标

碳排放管理体系 建立 建立 核心指标

碳排放监测系统 建立 建立 一般指标

备注：

[1]建议参考《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GB/T 51350-2019、《夏

热冬暖地区净零能耗公共建筑技术导则》T/CABEE 004-2019 等要求；

[2]建筑综合节能率、建筑本体节能率所参照的具体标准为国家

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2015 和行业标准《夏热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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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75-2012；

[3]“可再生能源”为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

海洋能等，其中生物质能指利用自然界的植物、粪便以及城乡有机废

物转化成的能源。对于可再生能源转化而来的电力消费，是指电网电

力外的可再生能源消费电力，主要指试点项目场地内的可再生能源发

电与消费；“购买绿色电力”指通过中国绿色电力证书认购交易平台

或其他正规认可的交易平台购买绿色电力并获得证书；

[4]“碳排放管理体系”主要指成立碳排放管理专门机构，明确

职责；建立碳排放统计、核算与考核制度，制作能源统计台账；对主

要碳排放管理人员进行专业技能教育与培训；定期监测审核碳排放目

标指标，制定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确保目标完成。

表 6 近零碳排放建筑试点项目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单位：

kgCO2/(m
2.a)）

建筑类别

近零碳排放建筑

单位建筑面积碳

排放量

办公建筑 A类
党政机关办公建筑 18

商业办公建筑 23

办公建筑 B类
党政机关办公建筑 22

商业办公建筑 27

酒店建筑 A类

三星级及以下 29

四星级 36

五星级 40

酒店建筑 B类

三星级及以下 40

四星级 51

五星级 58

商场建筑 A类

一般百货店 36

一般购物中心 36

一般超市 38

餐饮店 23

一般商铺 23



- 20 -

建筑类别

近零碳排放建筑

单位建筑面积碳

排放量

商场建筑 B类

大型百货店 69

大型购物中心 88

大型超市 87

医院建筑
三级医院 32

其他医院 27

大型场馆 54

居住建筑 13

备注：

[1]近零碳排放建筑：办公、酒店、商场等功能的公共建筑实际

运行能耗数据达到《民用建筑能耗标准》GB/T 51161-2016 的引导值

下降 20%要求；医院、大型场馆等功能的公共建筑实际运行能耗数据

达到《广东省建筑、电力、钢铁、石化、水泥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能评对标准入值（试行）》中的引导值下降 20%要求；居住建筑实际

运行能耗数据达到《广东省建筑、电力、钢铁、石化、水泥行业固定

资产投资项目能评对标准入值（试行）》中的引导值下降 20%要求；

[2]A 类公共建筑指可通过开启外窗方式利用自然通风达到室内

温度舒适要求，从而减少空调系统运行时间，减少能源消耗的建筑；

B类公共建筑指因建筑功能、规模等限制或受建筑物所在周边环境的

制约，不能通过开启外窗方式利用自然通风，而需常年依靠机械通风

和空调系统维持室内温度舒适要求的建筑；

[3]电力排放因子采用《广东省市县（区）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

指南（试行）》中的广东省电力调入调出 CO2 排放因子：

0.4512kgCO2/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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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近零碳排放企业试点

1．申报主体

近零碳排放企业试点项目的申报主体为在深圳市内注

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

2．创建年限

近零碳排放企业试点项目创建年限为 3 年。

3．创建方案指标体系

表 7近零碳排放企业试点项目主要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指标名称 单位 参考值 指标类型

碳排放

企业碳排放总量下降

率
% 较 2020 年下降 40%以上 核心指标

企业单位产值或单位

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

下降率

% 较 2020 年下降 40%以上 核心指标

能源
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 % ≥8 核心指标

购买绿色电力比例 % ≤30 一般指标

建筑
单位建筑面积综合能

耗

kWh/

（m
2
·a）

低于《民用建筑能耗标

准》GB/T 51161-2016

引导值

一般指标

交通
企业自有新能源汽车

占比
% ≥50 一般指标

废弃物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

合利用率
% ≥92 一般指标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 ≥92 一般指标

碳抵消

购买中国核证自愿减

排量（CCER）、深圳碳

普惠制核证减排量占

碳排放量的比例

% ≤5 一般指标

管理

碳排放管理体系 - 建立 核心指标

低碳宣传教育活动 -

对外组织相关低碳培

训、承办相关低碳活动，

每年次数≥2次

一般指标

碳披露 -

编制企业可持续发展报

告，每年定期向社会公

布企业能源、碳排放、

核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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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指标名称 单位 参考值 指标类型

污染物排放等情况

员工碳排放管理 -

空调温度不低于 26℃；

无纸化办公；人走灯关、

电脑关、水龙头关

一般指标

备注：

[1]建议在上表的基础上，可参考深圳市《低碳企业评价指南》

SZDB/Z 309-2018、北京市《低碳企业评价技术导则》DB 11/T

1370-2016、北京市《碳排放管理体系建设实施效果评价指南》DB11/T

1558-2018、深圳市《绿色企业评价规范》DB4403/T146-2021 相应内

容提高要求执行；

[2]“可再生能源”为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

海洋能等，其中生物质能指利用自然界的植物、粪便以及城乡有机废

物转化成的能源。对于可再生能源转化而来的电力消费，是指电网电

力外的可再生能源消费电力，主要指试点项目场地内的可再生能源发

电与消费；“购买绿色电力”指通过中国绿色电力证书认购交易平台

或其他正规认可的交易平台购买绿色电力并获得证书；

[3]“碳排放管理体系”主要指由企业最高管理者，任命管理者

代表，成立碳排放管理专门机构，明确职责，提供碳排放管理体系建

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所需要的资源；建立碳排放统计、核算与

考核制度，制作能源统计台账；制定绿色采购与物流管理制度；对主

要碳排放管理人员进行专业技能教育与培训；定期监测审核碳排放目

标指标，制定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确保目标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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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路径建议

鼓励试点对象根据自身项目特点，综合利用能源、产业、

建筑、交通、农业、林业、废弃物处理等领域各种低碳技术、

方法和手段，以及实施碳中和、增加碳汇等机制，最大限度

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试点单位可参考《国家重点推广的低

碳技术目录》、《国家重点节能低碳技术推广目录》、《低碳产

品认证目录》、《广东省节能技术、设备（产品）推荐目录》、

《广东省建筑节能协会绿色建筑技术与产品推荐目录》、《深

圳市绿色建筑适用技术与产品推广目录》等，或咨询相关技

术供应商和低碳服务机构，获取详细技术信息，综合考虑成

本效益，选择可行的技术方案。

1．空间规划领域技术主要包括提升职住平衡、采取

TOD/EOD 开发模式、混合开发布局等；

2．能源领域技术主要包括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化石

能源高效清洁利用技术、分布式能源技术、先进储能技术、

智能电网技术等；

3．产业领域技术主要包括明确产业准入目录、限制引

进高耗能与高排放产业、采用行业先进的工艺路线与装备技

术等；

4．建筑领域技术主要包括被动式及主动式相结合的技

术，如自然通风、自然采光、提高建筑围护结构性能、低碳

建筑材料以及采用高效的照明、空调设备、电梯系统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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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的屋顶及立面等有条件的区域利用光伏发电、太阳能

热水等，建筑智慧低碳控制运行管理系统等；

5．交通领域低碳技术主要包括慢行道路系统、新能源

汽车、增设充电桩、机动车节能技术、新能源路灯、智慧灯

杆、智慧交通控制系统、提升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标准以及

推广清洁能源机械等；

6．废弃物领域低碳技术主要包括垃圾分类回收全覆盖、

降低生活垃圾末端清运处理量、提高工业园区固体废物处置

利用率与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提高节水器具普及率、雨水

与中水回收利用技术等；

7．碳汇领域技术主要包括提升地面绿地率、立体绿化

及屋顶绿化技术、优化植物群落、乔灌草合理搭配、采用本

地物种等；

8．碳抵消机制主要包括通过购买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

(CCER)、深圳碳普惠制核证减排量等；

9．碳排放管理领域主要包括建立碳排放管理体系，建

设碳监测平台；社区内居民、物业公司、居委会积极参与低

碳社区创建工作，形成人人有责、共同参与的社会氛围，充

分利用碳普惠机制提升低碳意识；鼓励校园结合教育主体的

特殊性，着力将近零碳理念融入学校教育及科学技术创新体

系，培养碳中和有关人才，推动科技创新，推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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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符合条件的企业，加入全国或深圳市碳排放交易市场，

按要求完成履约等。

四、碳排放核算方法

试点项目申报时着重针对项目的历史碳排放情况进行

核查（新建项目可不进行历史碳排放核查），同时对项目实

施近零碳工程后的碳排放情况进行细致预估，从而掌握项目

碳排放特点，为项目碳排放目标设定和技术路线确定提供数

据支持。

（一）碳排放核算范围

试点项目的碳排放核算种类为 CO2，主要考虑物理边界

内能源活动产生的碳排放，包括固定燃烧源产生的直接排放

和外购电力、热力的间接排放；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碳排放；

项目可管控的范围三碳排放（如试点项目范围内企业自有车

辆的直接、间接碳排放，购买第三方运输服务的直接、间接

碳排放等）。

1.区域：试点区域项目范围内的各类建筑、工业设施、

交通运输等终端消费能源活动产生的碳排放，以及工业生产

过程、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等领域的碳排放，具体计算方法

可参考《广东省市县（区）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

有关要求；

2.园区：试点园区项目范围内的各类建筑、工业设施、

交通运输等能源活动产生的碳排放，以及工业生产过程的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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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具体计算方法可参考《组织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化和报

告指南》SZDB/Z 69-2018 的有关要求；

3.社区：试点社区项目范围内，与居民生活及有关配套

服务相关的电力、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等能源活动产生的碳

排放（社区大规模裙楼商铺用能不计入核算范围）；

4.校园：试点校园项目范围内的各类建筑、交通运输等

能源活动产生的碳排放，具体计算方法可参考《组织的温室

气体排放量化和报告指南》SZDB/Z 69-2018 的有关要求；

5.建筑：试点建筑项目范围内，新建建筑在施工建造、

运营维护阶段内，既有建筑在改造施工、运营维护阶段内，

因能源活动产生的碳排放，具体可参考《建筑碳排放计算标

准》GB/T 51366-2019 有关要求；

6.企业：试点企业项目范围内，生产设备、办公场所、

交通运输等能源活动产生的碳排放，以及企业工业生产过程

的碳排放，具体可参考《组织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化和报告指

南》SZDB/Z 69-2018 的有关要求。

（二）碳排放量核算公式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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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表示电力、煤炭、油品、天然气等不同能源类型；

j 主要指水泥、半导体生产等工业过程。

（三）折标煤系数与碳排放因子

为统一核算数据，本实施方案给定创建期内不同能源品

种折标煤系数与碳排放因子，具体如表 8。其中电力碳排放

因子在创建期内均取《广东省市县（区）级温室气体清单编

制指南（试行）》中的广东省平均水平。工业生产过程因子

取《广东省市县（区）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

推荐数据。

考虑植物对二氧化碳具有固碳作用，单位面积碳汇按照

深圳市实际情况取单位林地（含绿地）面积平均二氧化碳固

定量 1.95tCO2/公顷。

表 8不同能源品种折标煤系数与碳排放因子

能源品种 折标煤系数 折二氧化碳系数/固碳系数

原煤 0.7143 kgce/kg 1.9003 kg-CO2/kg

天然气 1.3300 kgce/m
3

2.1650 kg-CO2/m
3

洗精煤 0.9000 kgce/kg 2.1182 kg-CO2/kg

焦炭 0.9714 kgce/kg 2.6482 kg-CO2/kg

原油 1.4286 kgce/kg 3.0752 kg-CO2/kg

汽油 1.4714 kgce/kg 3.0425 kg-CO2/kg

柴油 1.4571 kgce/kg 3.1451 kg-CO2/kg

燃料油 1.4286 kgce/kg 3.0472 kg-CO2/kg

煤油 1.4714 kgce/kg 3.1517 kg-CO2/kg

液化石油气 1.7143 kgce/kg 2.9240 kg-CO2/kg

炼厂干气 1.5715 kgce/kg 3.0116 kg-CO2/kg

其他石油制品 1.4286 kgce/kg 2.8890 kg-CO2/kg

电力 0.1229 kgce/kWh 0.4512 kg-CO2/kWh

碳汇 / 1.95 tCO2/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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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标释义

（一）碳排放总量下降率

100%
Q

QQ
R

1co

1coco

2

22 







i

ii

R——碳排放总量下降率；

Qco2i——验收年度碳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

Qco2i-1——2020 年碳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

（二）人均碳排放量

CE——人均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人;

Qco2——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

Nrp——常住人口数量，单位为人。

注：二氧化碳排放量、人口的统计年限为验收前最近一个自然年。

（三）单位产值或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

IE——单位产值或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单位吨二

氧化碳每万元；

Qco2——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

IV——产值或单位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万元。

注：二氧化碳排放量、产值或单位工业增加值的统计年限为验收

前最近一个自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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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

�� =
����
S

Cj——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单位为吨每平方米；

Qco2——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

S——总建筑面积，单位为平方米。

注：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统计年限为验收前最近一个自然年。

（五）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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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e——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

ai——消耗的第 i 种可再生能源转化的电量/热量，单位

为千瓦时/兆焦耳；

k——电力的折标煤系数，折标煤系数参考碳排放核算

方法；

n——消耗的可再生能源种类数；

bj——消耗的第 j 种能源实物量，单位为实物单位；

kj——消耗的第 j 种能源的折标煤系数，折标煤系数参

考碳排放核算方法；

m——消耗的能源种类数。

（六）购买绿色电力比例

��ከ=
��ከ
�ከ

� �tt�

Rge——购买绿色电力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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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购买中国绿色电力证书认购交易平台或其他正

规认可的交易平台的绿色电力量，单位为千瓦时；

Ae——消耗的总电量（包括购买的绿色电力用量、可再

生能源产生的电量等），单位为千瓦时。

（七）太阳能热水器普及率

���h=
���ᶫ

�
� �tt�

Rswh——太阳能热水器普及率；

Hswh——社区内安装太阳能热水器的户数，单位为户；

H——居民总户数，单位为户。

（八）二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面积比例

Rgb——二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面积比例；

Agb——达到 GB/T 50378 要求并获得国家二星级及以上

绿色建筑标识的民用建筑面积，单位为平方米；

Acb——民用建筑总面积，单位为平方米。

（九）单位建筑面积综合能耗

ej——单位建筑面积综合能耗，单位为千瓦时每平方米；

E——综合能耗，统计范围是统计对象在一年内实际消

耗的电力和天然气，天然气可按 0.2Nm
3
/kWh 统一换算成电；

S——总建筑面积，单位为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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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建筑综合节能率

ηp =
|ED − ER|

ER
× �tt�

ηp——建筑综合节能率；

ED——设计建筑的建筑能耗综合值，kWh/m
2
；

��——基准建筑的建筑能耗综合值，kWh/m
2
。

（十一）建筑本体节能率

ηከ =
|�� − ��|

��
� �tt�

ηከ——建筑本体节能率；

EΕ——设计建筑不含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建筑能耗综

合值，kWh/m
2
；

��——基准建筑的建筑能耗综合值，kWh/m
2
。

（十二）新能源汽车充电桩配置率

Rne——新能源汽车充电桩配置率；

Nne——已建设或预留的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接口）数

量，单位为个；

Nps——规划停车位总数量，单位为个。

（十三）新能源路灯占比

Rssl——新能源路灯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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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sl——区域内新能源路灯数量，单位为盏；

Nsl ——区域内路灯总数量，单位为盏。

（十四）绿色交通出行比例

Rg——绿色交通出行比例；

Pg——使用公共交通、自行车及步行出行的人次，其中

公共交通包括公共巴士、地铁、出租车等，单位为人次；

Pt——出行总人次，单位为人次。

（十五）新能源汽车占比

Rbv——新能源汽车占比；

Nbv——区域内新能源汽车数量，单位为辆；

Nv——区域内汽车总数量，单位为辆。

（十六）绿化覆盖率

Rg——绿化覆盖率；

Ags——绿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

d——折算系数,指绿化面积折算成绿地面积的相应系

数；

Ag——绿化面积，指屋顶绿化或架空绿化种植覆土的水

平投影面积，单位为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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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用地总面积，单位为平方米。

注：折算系数参考《深圳市建筑设计规则》,如下表：

覆盖厚

度 d（m）
d＜0.1

0.1≤d＜

0.3

0.3≤d＜

0.5

0.5≤d

＜1
1≤d＜1.5 1.5≤d＜3 d≥3

折算系

数
0 0.1 0.3 0.5 0.6 0.8 0.9

（十七）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Riuisw——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Qiuisw——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单位为吨;

Qisw——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总量，单位为吨。

（十八）人均生活垃圾末端清运处理量

DG——人均生活垃圾末端清运处理量，单位为千克每人

日；

Qdg——生活垃圾清运量指报告期（一个自然年）收集和

运送到各生活垃圾处理厂（场）和生活垃圾最终消纳点的生

活垃圾数量，单位为千克每日；

P——常住人口数量，单位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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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率

Rdgc——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率；

Hdgc——实行垃圾分类收集的户数，单位为户；

H——居民总户数，单位为户。

注：如统计数据缺失，可根据现场抽样来评估。抽取总户数的

1%作为样本数，样本数上限为 50 户。抽取样本涉及地理边界内的不

同小区及不同楼宇的住户。

（二十）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Rirw——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Qirw——工业重复用水量，单位为吨；

Qiw——工业用水总量，单位为吨。

（二十一）人均用水量

Vp——人均用水量，单位为升每人日；

V——统计期内消耗的水量，单位为升每人日；

V0——统计期内消耗的雨水回收、中水回用的水量，单

位为升每人日；

P——常住人口数量，单位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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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购买核证减排量占碳排放量的比例

�hz=
Qhz
�����

� �tt�

Rhz——购买核证减排量占碳排放量的比例；

Qhz——购买核证减排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

QYCO2——碳源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

碳。

注：购买核证减排量、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统计年限为验收前最近

一个自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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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深圳市近零碳排放区试点项目创建方案

（编制大纲）

一、申报主体概况

（一）基本情况简介

介绍申报试点项目基本概况。

（二）低碳工作基础

近年来在低碳方面已开展的工作以及在经济、环境、资

源、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优势和特色，说明现有的碳排放核算

统计数据基础，分析开展近零碳排放区试点项目的有利条件

和面临障碍。

（三）碳排放特征

根据碳排放量核算方法和参数，对既有项目近两年的碳

排放情况进行核查，通过情景预测法对试点项目创建完成并

投入运行后的碳排放情况进行预估，说明试点项目的碳排放

特征，提供数据可追溯的核查报告。

（四）试点项目创建可行性论证结论

在上述材料基础上，充分论证试点项目创建的可行性，

并给出相应结论。

二、思路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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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思路

按照试点项目拟实现近零排放的目标，提出在技术路线、

管理体系、重大工程等方面的创建思路。

（二）试点目标

从碳排放、能源、产业、建筑、交通、绿色供应链、资

源循环利用、废弃物处理、环境保护、碳汇、教育与科技、

运营管理、治理模式创新等方面综合提出近零碳排放区试点

项目发展目标指标体系。原则上，相关核心指标优于国家、

省有关规定，一般指标优于当地相关规划设定的同期目标值，

具体指标及目标设定可参考试点申报要求，鼓励根据自身情

况提出创新指标及更高目标。

三、主要任务

根据试点目标和思路，结合试点项目发展实际，确定有

关主要任务。包括能源、产业、建筑、交通、绿色供应链、

资源循环利用、废弃物处理、环境保护、碳汇、教育与科技、

运营管理、治理模式创新等。

四、重点项目

根据近零碳排放目标和任务，结合试点项目发展实际，

明确拟建设重点项目，包括名称、建设内容、实施计划、建

设主体、建设周期、预期温室气体减排效益、投资规模、投

资估算等内容（建议以表格形式总结）。

五、进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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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近零碳排放目标和任务，结合试点项目发展实际，

提出分年度的实施计划和工作内容。

六、保障措施

主要包括建立组织机构，落实责任部门，制定部门、岗

位职责，编制近零碳发展规划或方案，并将近零碳发展纳入

年度计划和重点工作。强化项目支撑，落实资金保障。加强

近零碳发展人才队伍建设。推进员工、消费者广泛参与，践

行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七、有关证明材料

（一）相关证明文件，如证明在能源、产业、建筑、交通

等方面建设基础的有关证明；

（二）拟实施重点项目的有关文件，如可行性报告、发展

规划方案、实施方案等资料；

（三）已开展编制低碳发展规划、建立低碳运营管理机制、

建立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制度、编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等

的相关资料；

（四）申报企业类型的，需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书复印件和上一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五）其他的有效支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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